
滨州市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站提醒市民

商商品品房房需需具具备备的的交交房房条条件件

商品房在交房过程中主
要以买卖双方签订的购房合
同约定的条件为准，但是，有的
开发商为了赶工期，往往不顾
房屋质量和配套设施是否齐
全便仓促交付，使购房者的权
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通常，房地产开发企业交
付预售住宅商品房，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一、法定条件：法定的条件
主要包括房屋应具备质量、规
划、消防验收合格手续及《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表》。

《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
二款：“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
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交付使用。”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建设
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
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
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备案。根据该条规定，
竣工验收、规划、公安消防、环
保等手续是房屋使用前必备
的法定手续。根据《消防法》规
定，建筑工程竣工时，经消防验
收合格，方可投人使用。建筑工
程竣工时，建设单位应当向公
安消防机构提出消防验收申
请，设有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的
建筑工程，还应当同时提交建
筑消防设施技术测试报告，并
组织消防验收。消防验收不合

格的，施工单位不得交工，建筑
物的所有者不得接收使用。

根据建设部《商品住宅实
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
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向用户交
付销售的新建商品住宅时，必
须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因此，提
供“两书”也是开发商交房的必
备条件。

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
理办法》，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
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
件：(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竣工
验收报告应当包括工程报建
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意见，勘察、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

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
员签署的竣工验收原始文件，
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
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以及备
案机关认为需要提供的有关
资料；(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
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
件；(四)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
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
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
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五)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
保修书；(六)法规、规章规定必
须提供的其他文件。住宅工程
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
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备案机
关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竣工
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件齐全
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表》上签署文件收讫。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表一式二份，一份由
建设单位保存，一份留备案机
关存档。

二、约定条件：约定的条件

是指合同中关于房屋的其他
特别约定，如小区的景观、绿
化、会所等公共配套设施，车
位、阳台等房屋的附属设施。对
于具体的交房条件，购房者可
与开发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
及其附件、补充协议加以约定，
同时在合同中约定开发商未
达到交付使用条件时的违约
责任。

◆温馨提示：
当前，大多数商品房在交

房时是毛坯房，住户需要自己
进行房屋装修，在装修过程中，
地面、墙面、给水管线、暖气管
线、供电管线等有可能受到不
同程度的破坏，所以，建议在装
修完成之后，由业主和物业公
司重新对装修后的房屋进行
共同验收，如对给水、暖气进行
打压实验；对有防水要求的房
间进行24小时蓄水试验，且最
浅处水位不低于10mm；对电气
部分进行漏电检测，确保使用
功能和安全。

本报通讯员 李双双
本报记者 阚乐乐

住宅工程质量通病

分为四大类十二项

近年来，随着大量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的推广应用和精装修成品房的逐
步涌现，施工队伍素质和施工过程控制
方面的矛盾逐渐扩大，出现了一些新的
质量通病。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是指住宅
工程中经常发生的、普遍存在的一些工
程质量问题。住宅工程质量通病的种类
很多，涉及到各个分部、分项。住宅工程
质量通病分为四大类十二项，四大类指
渗漏、裂缝、电气、水暖，住宅工程质量
通病的十二项内容如下：

(一)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裂缝；
(二)填充墙裂缝；
(三)墙面抹灰裂缝；
(四)外墙保温饰面层裂缝、渗漏；
(五)外窗渗漏；
(六)有防水要求的房间地面渗

漏；
(七)屋面渗漏；
(八)卫生间局部等电位联结做法

不规范；
(九)电气暗配管不通，管内穿线

“死线”，金属线管有毛刺；
(十)户内配电箱安装及配线不规

范，存在安全隐患；
(十一)地漏安装不规范，水封深

度不足，散热器安装不规范，散热器支
管渗漏；

(十二)散热器安装不规范，散热
器支管渗漏。

滨滨州州建建筑筑工工程程司司法法鉴鉴定定中中心心
——— 滨州唯一经山东省司法厅注册的建筑工程类司法鉴定机构

滨州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
成立于2003年，是滨州唯一经山东
省司法厅注册备案的建筑工程类
司法鉴定机构，可接受司法机关、
仲裁机构及其他组织或当事人的
委托，有偿提供司法鉴定服务。中
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1600余万元，
拥有各类专家技术人才18人，工作
人员6人，鉴定检测设备齐全，可为
社会提供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建筑
工程主体结构、建筑安装工程、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及屋面质量、市政
工程质量、建筑物室内环境质量等
鉴定、咨询有偿服务。

鉴定中心成立之初，正值滨州
建市之际，当时无论是本地施工企

业，还是外地大牌工程公司，都跃
跃欲试，想为新滨州的建设出谋划
策。在此形势下，鉴定中心利用专
业人才集中的优势，推出工程施工
技术、工程深基坑施工要点、高层
建筑及框剪结构工程施工注意事
项等各项咨询服务，先后为近百家
建设单位及施工企业提供技术支
持千余次。

据介绍，随着滨州市行政规划
区域内及各县区房地产市场异常
火爆，大量小区及楼盘开工建设，
由于开发商追求利益最大化，建设
速度较快，结构工程含钢量低，在
建设过程中难免存在偷工减料、主
体及装饰工程存有质量隐患的现

象，这样交付的工程市民购买入住
后往往会与开发商发生纠纷。据了
解，滨州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中心近
几年接到市民关于房产质量方面
的投诉及各种咨询就达120余起，
关于房产质量的鉴定达300起之
多，大部分的鉴定内容体现在现浇
板开裂、装饰质量差、结构尺寸与
原设计不符等方面。

在2007年年初的工作安排调度
会议上，鉴定中心提出了关于加强
钢结构工程鉴定检测力度的设想。
在此基础上，中心专家根据建设单
位要求制定鉴定方案，采用跟踪监
管、提供技术支持、建成鉴定等检测
技术，截至目前，先后为市区及六县
两区近200个钢结构工程进行了监
督鉴定检测，出具鉴定意见报告书
近300余份。特别是2009年对滨州奥
林匹克公园第十一届全运会比赛
用场馆穹顶钢结构桁架进行跟踪
检测，确保了工程质量，消除了隐
患，使比赛得以顺利进行。

据鉴定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
个体及民营企业的建设初期，由于
企业经营业主们建设资金较紧张，
或存有这样那样的心理，他们不去
办理相关建设行政管理手续，使得
大量工业厂房、办公场所、职工公
寓等建筑工程失去政府监管。更有
甚者，许多企业工业厂房、职工公
寓的建设连设计图纸都没有，随心
所欲，想用什么建就用什么建。比
如有一家私营企业集团，四五万平

米的钢结构工业厂房建设用型材
竟然是外省某类似企业淘汰的工
业厂房的材料，低价运过来套图施
工，大型吊车梁满荷负载运行，更
没有结构验算。这样的生产用厂房
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是灾难性
的。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是属于劳动
密集型企业性质，生产环境一旦有
隐患或出现意外，其后果也就是灾
难性的。截至目前，鉴定中心共鉴
定出各类不合格工程、危房20余
起，消除了生产环境隐患，保障了
职工的基本生命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鉴定中
心利用一年多的时间，先后为全市
中、小学校校舍进行了无偿的抗震
鉴定等级普查，发现问题工程20余

个，加固补强工程26个，受到社会
各界及教育部门的好评。

另据了解，鉴定中心从2005年
开始便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
各县区法院技术室建立密切联系
和合作，截至到现在，由各级法院
系统委托的建筑工程类司法鉴定
达170余起。

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鉴定
中心方面表示，在今后的司法鉴定
工作中，鉴定中心将继续本着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的鉴定原则，公正、
公平、科学、高效的执业理念，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及现行国家标准、规
范，为广大市民及业主提供更为周
到的服务。（本报通讯员 李双双
本报记者 阚乐乐）

司法鉴定人员正在保养鉴定设备。

司法鉴定人员正在仔细查看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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